
拍案A7 2024.5.14 星期二
责编：曹玉兵 美编：杜敏

七年间起诉十多家用人单位，
以未签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二
倍工资差额，是不了解相关责任还
是恶意“碰瓷”？现代快报记者了
解到，近日，南通海安法院审理判
决的一起职业“碰瓷”索要二倍工
资案件，南通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对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2022年 2月，五十多岁的李某
入职海安某纺织品公司从事打浆工
作，公司未给李某缴纳社保。工作
不到8个月，李某以公司未为其缴
纳社会保险且未足额发放工资为
由，向公司邮寄《被迫离职书》。不
久，李某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
公司赔偿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
倍工资差额等费用。仲裁裁决后，
李某不服，向海安法院提起诉讼。

审理过程中，公司向海安法院
提交了落款有“李某”名字的劳动
合同一份，并称其在李某入职时即
提供了劳动合同，要求李某签字完

毕后交给公司，但直到收到仲裁传
票后该公司才了解——原来李某称
自己不会写字，私下找其他员工代
签劳动合同，且李某系职业“碰
瓷”。

海安法院经审理发现，自2014
年至2020年期间，李某先后在多家
公司短期入职后即离职，并起诉用
人单位十多家，诉讼请求及理由相
似，均认为被起诉的用人单位未与
其签订劳动合同，要求支付二倍工
资差额。李某对用人单位不与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存在明
知，且未能举证其向公司提出签订
劳动合同而公司拒绝签订的相关证
据，故法院认定李某存在职业“碰
瓷”恶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对于
其要求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
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李某
不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二审维持
原判。 通讯员 陆晓丽 王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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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不签劳动合同，再索要二倍工资
“碰瓷”男七年起诉十多家用人单位

法官说法
二倍工资支付目的系对不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
作出的惩罚性赔偿，在适用该
规定时应考虑双方当事人在建
立劳动关系过程中是否遵守诚
信原则，赔偿的受益人是否为
善意的一方。本案中李某入职
目 的 并 非 维 持 稳 定 的 劳 动 关
系，其除二倍工资以外的其他
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并未因
缺失书面合同而受阻，故李某
在短期工作后即离职并主张二
倍 工 资 惩 罚 性 赔 偿 存 在 职 业

“碰瓷”恶意，有违劳动合同法
关于用人单位因未签劳动合同
而要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的
立法目的，与诚信原则不符，不
应当得到支持。劳动者、用人
单位均应诚信、友善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赟）公司
尚未依法清算就注销，登记法人
的主体资格不复存在，公司尚未
清偿的债务如何处理？所欠劳动
者工资又该怎么办？股东“跑路”
要承担责任吗？近日，南京江北
新区法院审结的一起清算责任纠
纷给出了答案。

几年前，小杜入职南京某公司
从事驾驶员工作，但公司未与其
签订劳动合同。离职后，小杜主
张公司支付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至不满一年期间的双倍工
资，公司拒绝支付，小杜遂将公司
诉至江北新区法院。

在诉讼过程中，该公司办理
了注销登记，还向登记机关隐瞒
公司真实的债权债务状况，股东
也未主动向法院说明公司注销情
况，并拒不参加诉讼。对此，小杜
感到十分无奈。

江北新区法院在得知被告公
司已经注销，了解了小杜遭遇的
困境后及时释法，告知关于清算
责任纠纷的法律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
第三款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

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
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
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后，小杜向
法院申请变更被告和诉讼请求，
被告由公司改为公司的唯一股东
宋某，诉讼请求由请求判决公司
承担责任改为股东承担清算责
任。

江北新区法院审理认为，小杜
为公司提供劳动，接受公司管理，
公司亦按月向小杜支付劳动报
酬，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用人单位负有与劳动者签
订劳动合同的义务，自用工之日
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
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办理简易
注销登记，宋某作为公司的唯一
股东，在公司解散前有义务对公
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宋某明
知小杜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正
在审理过程中，双方的债权债务
尚未处理，未通知小杜，且在办理

公司注销时故意隐瞒该事实，未
向登记机关真实反映公司债权债
务状况，造成小杜的债权无法实
现，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即由其向
小杜支付二倍工资差额。

该案承办法官表示，清算责任
纠纷是清算组成员在清算期间，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债
权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对于公司股东来说，除了公司
的债权人，公司股东以及职工等
其他可能参与法人财产分配的主
体作为利害关系人，也可以要求
清算义务人履行清算责任或者赔
偿损失。公司经营最重“诚信”，
一人有限公司的股东不得滥用公
司的法人独立人格，通过恶意注
销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害利害关
系人的合法权益。

在一人有限公司存续期间，
股东不能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财
产的，应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如同上述案件所述，如果
符合相应情形的，即便公司被注
销，清算义务人也要承担清算责
任。

公司注销股东“跑路”，员工工资谁付
现代快报讯（记者 顾潇）近两

年，随着宠物消费市场兴起，一些
不法分子将目光瞄准了进口宠物
食品。日前，扬州高邮警方根据
线索在河南、湖北两地同时行动，
打掉一个制售假冒品牌猫粮的链
条，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
额近百万元。

4月初，高邮警方接到消费者
王女士报警，称网购买到了假冒知
名品牌猫粮。王女士称，她在网上
看到一款进口品牌猫粮，价格实惠，
商家也保证是正品，便果断下单。
但猫吃了这款猫粮后出现食欲不
振、呕吐等不良反应。王女士于是
向养宠经验丰富的朋友求助，发现
这款猫粮的颗粒跟正品不太一样，
且价格只有正品的一半。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介入调
查。经与该品牌厂商细致甄别，
发现该公司产品在多个网络销售
平台销售，并且价格低于正品

50%以上，存在被冒牌嫌疑。通过
对销售网店和发货地址的深入调
查，警方很快锁定了一个以刘某
为首的制售假团伙，该团伙在湖
北武汉设有生产假冒进口品牌猫
粮的仓库，销售网店运营则是在
河南南阳。在掌握有关证据后，
警方兵分两路同时行动，将三名
涉案嫌疑人抓获。在湖北武汉现
场查获了700多箱待售的假冒产
品和十几吨的原料。

据刘某等人交代，他们通过工
厂拿货途径购进六七元一斤廉价
杂牌猫粮后，利用电子秤等工具
封装进假冒品牌猫粮的包装袋
内，然后再利用网络平台加价销
售以牟利，一个月左右销售金额
就近100万元。目前，因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商品罪，3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猫咪吃了“进口猫粮”竟然呕吐
制假售假团伙被捣毁，一个月销售额近百万元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赵雨秋
唐恒涛 记者 张晓培）无偿帮朋友
开车本是出于好意，若在此过程
中发生事故，责任该由谁来承
担？近日，徐州新沂市人民法院
审理一起案件，判决由车主承担
赔偿责任。

2023 年 9 月，左某邀请朋友
李某一起去外地购车，李某驾驶
左某的车辆前往。在返回途中，
李某驾驶的车辆与宋某一驾驶的
小轿车、宋某二驾驶的电动三轮
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宋某二死亡。

经公安机关认定，宋某一承担
事故同等责任，李某与宋某二共
同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宋某一驾
驶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
者险，李某驾驶的车辆已投保交
强险。宋某二亲属提起诉讼，要
求宋某一、李某、左某、保险公司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四条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
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
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向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
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帮
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

本案中，宋某一承担事故同等
责任，故宋某一应对原告的损失
承担 50%的赔偿责任，李某与宋
某二共同承担同等责任，因李某
与车主左某构成帮工关系，故车
主左某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25%
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
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
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
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
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
赔偿。”本案中，宋某一驾驶的车
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李 某 驾 驶 的 车 辆 已 投 保 交 强
险。故原告的损失应首先由保
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
偿责任，超出部分由保险公司在
商业险范围内按50%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左某按照 25%比例承担
赔偿责任。

综上，新沂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赔偿原告损失89万余元，左某赔
偿原告损失24万余元。判决后，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并履行了
判决书确定的义务。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朱添奕
记者 严君臣）货比三家，以明显低
于市场价买入的商品，消费者认
为商家欺诈主张“退一赔三”，法
院会支持吗？5月 13日，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如皋法院审
理了一起消费者认货买货引发的
产品质量责任纠纷。

陈某欲购买一套红木家具，在
逛家具城时，看中某商家展示的
一套红木家具样品，款式、尺寸都
比较满意，进而与商家洽谈价格，
达成买卖合意。随后，商家将陈
某看中的红木家具样品送交陈
某，送货单上写明：大红酸枝中式
沙发样品6/1套等。后因使用过
程中出现雕花掉落等问题，双方
就退换货发生争议，陈某认为，该
套沙发并非大红酸枝（学名交趾
黄檀），而是微凹黄檀；并认为李
某送货单上写明“大红酸枝”，与
事实不符，存在消费欺诈，诉至法
院要求李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
罚性赔偿。

李某陈述，沙发确系微凹黄
檀，微凹黄檀又称中美洲大红酸
枝，交趾黄檀又称东南亚大红酸

枝。送货单把这两种材质的家
具虽均写为大红酸枝，但可以根
据价格区别两种材质，交趾黄檀
价格较高，陈某支付价格明显低
于市场中交趾黄檀材质家具的
价格。

李某客观上未严格、准确区分
红酸枝类具体红木材质，仅以“大
红酸枝”这种俗称指代，易令人产
生误解，存在一定瑕疵，但李某主
观上不存在欺诈的恶意，也未牟
取不当利益，且陈某属于认货买
货，以远低于交趾黄檀材质市场
价格买入，不应认定商家构成消
费欺诈，陈某主张三倍的惩罚性
赔偿，法院不予支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重心在
于保护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形
下的弱势地位，而非对经营者的
所有瑕疵行为进行全方位规制，
不当加重对经营者的惩罚。对于
消费欺诈的认定，应当结合有无
故意误导或者隐瞒重要信息，诱
使消费者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有无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和有无
造成消费者重大损失等方面综合
衡量。

帮忙开车出事故，法院：车主担责

大红酸枝种类不明？消费者要“退一赔三”
法院：商家不存在欺诈恶意，不予支持

制假团伙使用劣质猫粮冒充进口猫粮 高邮警方供图


